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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0）晋0106执恢335号案件异议答复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我公司于2020年12月18日受贵院委托对山西宝石煤业有限公司名下的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南小街3号楼20层2单元2301号房屋进行评估，于2020年12月30日对估价对象进行实地查勘，于2021年1月6日出具评估鉴定报告。
2021年1月14日，我公司收到贵院发来的《资产评估异议书》表示：被申请方山西宝石煤业有限公司对我公司出具的编号为：康正执评字2020-1-0633-F01SFZC6号不动产估价报告书提出异议，认为我公司专业评估人员并未全部参与实地查勘，且评估结果未能客观反映该房产的市场价格 。
现对上述异议答复如下：
[bookmark: _GoBack]（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24条、第25条规定：对受理的评估业务，评估机构应当指定至少两名评估专业人员承办。评估专业人员应当根据评估业务具体情况，对评估对象进行现场调查，收集权属证明、财务会计信息和其他资料并进行核查验证、分析整理，作为评估的依据。以上规定中并没有要求两名评估专业人员必须同时到估价对象进行现场调查。且我公司两名评估专业人员已全程参与受理估价委托、撰写估价报告等估价工作。因此，在评估过程中，我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叶凌未参与实地查勘估价对象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第24条、第25条规定。
（2）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4.2.3.1可比实例应从交易实例中选取且不得少于三个；
4.2.3.2可比实例的交易方式应适合估价目的；
4.2.3.3可比实例房地产应与估价对象房地产相似；
4.2.3.4可比实例的成交日期应接近价值时点，与价值时点相差不宜超过一年，且不得超过两年。
本报告是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在司法拍卖评估过程中，依据上述估价规范，采用比较法进行估价时，所选取的可比实例应为实际成交案例，且数量不得少于三个。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查询的中指数据、内部数据库及链家成交数据，截至价值时点前一年内，估价对象所属楼宇有大量实际成交案例，且这些实际成交案例均与估价对象房地产状况相似，能够反映估价对象目前市场的价值水平。综上所述，故本次评估选取比较法和收益法作为估价方法。   
本次评估估价方法的选取符合估价规范要求，遵循估价原则。参数的取值亦均在合理范围内。故估价结果可以从市场状况及未来收益方面客观反映估价对象目前市场的价值水平。
若被申请方山西宝石煤业有限公司仍对价格水平有异议，可向法院申请调整价值时点或提供符合上述估价规范的实际成交案例。如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要求，我司可对评估报告进行调整。

特此说明。

（此页无正文）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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